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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组稿 窦娜

好信息是怎样“炼”成的
扶沟县检察院这场“辣味”组稿会干货满满

□通讯员 葛清华 万晓康

本报讯 为切实提升检察信息工作质

效，更好发挥信息服务决策、指导业务、推
动发展的职能作用，2 月 26 日， 扶沟县人
民检察院组织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检察

信息组稿会。
与以往“单向部署”不同，此次组稿会

形式新颖、“辣味”十足，采取“部门自评+
集中讲评”的方式进行。 会上，各部门负责
人对照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印发的 《高质效
检察信息指引》 及近期省市院刊发的优秀
信息稿件， 对本部门近期撰写的信息稿件
进行全面把脉和深度“解剖”。

“这篇稿件情况反映选题很好， 但在
问题分析上缺少数据支撑， 深度不够。 ”
“我们的经验材料在做法总结上很全面 ，
但对‘为什么有效 ’的机理分析还不够透
彻。 ”发言中，各部门负责人及员额检察官
不遮丑、不避短 ，既客观总结稿件的优点
亮点，更勇于刀刃向内 ，深入剖析在选题
立意、结构逻辑 、语言提炼等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

在各部门充分自评的基础上， 该院办
公室负责人结合全院信息报送情况， 针对
各部门稿件中存在的共性与个性问题进行

集中讲评。 讲评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解剖
麻雀”的方式，对部分典型稿件进行现场修
改和点评，引导干警跳出“办案”看“信息”，
从更高站位挖掘检察工作的“闪光点”和“增
长点”。

会议强调，检察信息是检察工作的“晴
雨表”和“风向标”。 全体干警要树立“信息
工作也是办案”的理念，将信息撰写融入日
常履职办案全过程；要坚持质量至上，吃透
上级精神，摸清基层实情，努力撰写一批有
问题分析、有对策思考、有检察特色的高质
量信息稿件， 切实将办案经验转化为治理
效能， 以高质效检察信息工作服务保障扶
沟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此次组稿会不仅是一次稿件的评议

会，更是一次实战的练兵场。 与会人员纷纷
表示，通过面对面交流点评，进一步厘清了
写作思路，找准了努力方向。下一步，将紧扣
检察重点工作和地域特色，深挖细究，努力
写出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检察信息稿件。

藏在春运里的守护

春运，是亿万家庭奔赴团圆的迁徙之路，更是一场检验初
心使命的民生大考。 2 月 26 日，周口东站高铁站台上，郑州铁
路公安处周口东站派出所民警正帮助一位旅客搬运行李；候车
大厅里人潮汹涌。 春运期间，该所全体民警坚守岗位，以“全心
守护、耐心服务、暖心相伴、用心履职”为答卷，在帮群众寻回遗
失物品、帮扶老弱病残、化解出行难题的点滴小事中，践行着
“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让每一段旅途既有平安守护的
力度，更有温暖相伴的温度。 通讯员 完颜云龙 摄

一份特殊的“结业礼”
□通讯员 许方方 李亚晖

2 月 24 日，窗外春寒料峭，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淮小未”工
作室里却暖意融融。 涉罪未成年人小林（化名）从司法社工手中
接过一本《解忧杂货店》和一只手工拼装的积木小狗，目光久久
停留———这是他 ８ 个月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圆满结束的“结业
礼”，也是他与过去告别、向未来致意的信物。

８ 个月前，小林因涉嫌犯罪被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８ 个月后，在“淮小未”工作室检察官与司法社工的悉心帮教下，
他完成了自我蜕变。

这场结案仪式没有严肃的法庭氛围，更像一场温情的“成
长分享会”。 “８ 个月帮教期，参与 12 场活动，获评 4 次优秀、8
次良好。 ”司法社工刘永康翻开厚厚的帮教档案，一页页记录见
证着小林的成长———从 2025 年 7 月参与 “书香润心 护航成

长”阅读活动时的沉默拘谨，到 2026 年 2 月“以非遗润心 以亲
情帮教”家庭教育课堂上的主动分享，他的每一次参与、每一点
进步，都被认真记录下来。

仪式现场，检察官与司法社工向小林赠送了精心准备的礼
物：一本《解忧杂货店》，承载着对他的期许，希望他能在文字中
汲取力量、开阔视野，在平凡岁月中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一只
积木小狗，寓意人生如积木搭建，唯有脚踏实地、点滴积累，每
一份努力与坚持，终将成为构筑美好未来的坚实根基。

“这只小狗，我会一直好好珍藏。 ”小林将积木小狗捧在手
心，“它提醒我，过去的 ８ 个月，我从来不是独自前行。 谢谢检察
官和社工哥哥对我的耐心帮教。 ”小林说。

８ 个月的考察期结束了，但人生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正如检
察官的赠言：“愿你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所

有烦恼都能找到答案。 ”
“帮教工作，既要守住法律底线，也要

传递检察温度。 ”承办检察官说，“每一个
孩子都是可以雕琢的璞玉，我们要用耐心
和温度，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光芒。 ”

这份特殊的“结业礼”，不仅是小林人

生的重要转折点，更是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淮小
未” 工作室探索多元帮教机制的一个生动缩影。
近年来，该院以“润心、护航、赋能”为核心，将法
治教育、家庭教育、思想引领、志愿服务融入帮教
全过程，用文化的浸润力、情感的感召力，帮助涉
罪未成年人修复心灵、重建自信、回归社会。

鹿邑县首例群众举报“百吨王”落网

有奖举报机制显实效 4小时查扣 126吨超载货车
□通讯员 翟小丹

本报讯 2 月 23 日，鹿邑县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依据群众通过 12328 交通
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提供的举报线索， 联合
公安交警部门， 成功查获一辆豫 P 牌照的
“百吨王”严重超载货车。 这是《河南省“百
吨王” 货车违法超限超载举报奖励实施细
则（试行）》实施以来，鹿邑县首例经群众举
报查实的“百吨王”违法行为。

自全省启动“百吨王”货车违法超限超
载举报奖励机制以来， 鹿邑县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迅速部署落实，组建“百吨
王”专项整治执法中队，实行 24 小时值班
备勤制度。 同时，该大队深入货源企业、沿
线乡镇，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设
置户外广告牌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百吨
王”的危害、举报渠道及奖励标准，有效提
升了群众知晓率和参与度。

2 月 23 日 2 时 30 分， 值班人员接到
举报后第一时间核实线索， 联合公安交警
部门赶赴现场布控。 6 时 30 分，涉案车辆
经太清超限检测站称重检测， 车货总重达
126 吨，确属典型的“百吨王”严重超载货
车。 目前，该车已被依法暂扣，案件正在进
一步处理中。

此次行动从接报到查扣仅用 4 小时，
充分体现了执法队伍快速反应、 规范处置
的能力， 也彰显了社会监督与执法力量协
同共治的实效。 鹿邑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 强化
与公安交警部门的联勤联动， 进一步拓宽
举报渠道、 优化处置流程， 确保群众举报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全力保障辖区
公路桥梁安全和群众出行平安。

交通执法进行时


